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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等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7月16日（星期三）15:30开始；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6日 （星期三）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6日（星期三）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体强路12号北部湾航运中心B座18楼1819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莫怒主持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各项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10人， 代表股份1,604,577,24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1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1,300,344,6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751%；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708人，代表股份304,232,6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87%。

（三）公司董事、监事、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梁定君、刘卓昀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关于审议补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601,006,073 99.7774% 3,345,675 0.2085% 225,500 0.0141% 通过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对提

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32,519,549 90.1050% 3,345,675 9.2702% 225,500 0.6248%

表决结果：刘胜友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董事

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梁定君、刘卓昀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000582� �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25048

债券代码：127039� � �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

长暨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

案》及《关于审议调整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选举董事长有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董事长职位空缺，为保障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经营管理的正

常开展，与会董事选举刘胜友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同时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变更为刘胜友。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关于调整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情况

经与会董事选举及审议，同意刘胜友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调整后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

员名单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1.主任委员：刘胜友

2.委员：刘胜友、莫怒、周延、纪懿桓、洪峻、胡文晟（独立董事）、蒋雪娇（独立董事）

3.投资评审工作组

（1）组长：周延

（2）工作组成员：企划部、法律合规部、审计部、财务部、工程技术部、生产业务部、安全环保部的负责人

（二）提名委员会

1.主任委员：胡文晟（独立董事）

2.委员：刘胜友、莫怒、胡文晟（独立董事）、蒋雪娇（独立董事）、杨清娟（独立董事）

（三）审计委员会

1.主任委员：蒋雪娇（独立董事）

2.委员：刘胜友、莫怒、胡文晟（独立董事）、蒋雪娇（独立董事）、杨清娟（独立董事）

3.审计工作组

（1）组长：刘胜友

（2）工作组成员：审计部、法律合规部、财务部、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1.主任委员：胡文晟（独立董事）

2.委员：刘胜友、莫怒、胡文晟（独立董事）、蒋雪娇（独立董事）、杨清娟（独立董事）

3.薪酬与考核工作组

（1）组长：刘胜友

（2）工作组成员：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企划部、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的负责人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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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鉴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7月16日（星期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补

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已选举刘胜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为保障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开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全体董事同意，于同日17:00在南宁市良庆区体强路12号北部湾航

运中心A座20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

董事洪峻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并表决。会议第一项《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由副董事长莫怒主持审议，选举产生董事长后，刘胜友董

事长主持审议后续议案，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选举董事刘胜友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胜友。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法定

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选举董事长暨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二）《关于审议调整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选举及审议，同意刘胜友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调整后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

员名单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选举董事长暨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三）《关于审议成立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四川地区的品牌影响力，深入拓展四川地区业务，深化北部湾港与四川地区合作，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成都设

立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最终以工商核定名称为准）。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附件：

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成员和

工作组组成名单

一、战略委员会

（一）主任委员：刘胜友

（二）委员：刘胜友、莫怒、周延、纪懿桓、洪峻、胡文晟（独立董事）、蒋雪娇（独立董事）

（三）投资评审工作组

1.组长：周延

2.工作组成员：企划部、法律合规部、审计部、财务部、工程技术部、生产业务部、安全环保部的负责人

二、提名委员会

（一）主任委员：胡文晟（独立董事）

（二）委员：刘胜友、莫怒、胡文晟（独立董事）、蒋雪娇（独立董事）、杨清娟（独立董事）

三、审计委员会

（一）主任委员：蒋雪娇（独立董事）

（二）委员：刘胜友、莫怒、胡文晟（独立董事）、蒋雪娇（独立董事）、杨清娟（独立董事）

（三）审计工作组

1.组长：刘胜友

2.工作组成员：审计部、法律合规部、财务部、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一）主任委员：胡文晟（独立董事）

（二）委员：刘胜友、莫怒、胡文晟（独立董事）、蒋雪娇（独立董事）、杨清娟（独立董事）

（三）薪酬与考核工作组

1.组长：刘胜友

2.工作组成员：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企划部、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的负责人

证券代码：600704� � � � � �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公告编号：2025-047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收购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美欣达欣旺能

源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

民币145,730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尚需提交物产环能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需在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满足后方可达成，因此本次交易能否顺利完成交割及交割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是公司从长远利益出发而做出的慎重决策，但受市场竞争、行业政策及监管环境等

因素影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不能排除交易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等。公司及物产环能将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根据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推动实现“成为绿色高效的环保能源综合服务引领者”的战略愿景，紧抓“双碳”战略目标引领下的产业变革机

遇，全面巩固行业领先优势与发展韧性，实现经营效能与规模体量的协同跃升，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环能” ）与美欣达欣旺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欣旺能源” 、“转让方” ）、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太湖科技” 、“标的公司” ）签署《浙江物产

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美欣达欣旺能源有限公司关于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议》” ），物产环能拟以自筹资金145,730万元受让欣旺能源持有的南太湖科技100%股权。 南太湖科技

为浙江省内热电联产领域的成熟企业，本次受让标的公司100%股权系公司看好热电联产行业及标的公司发展前景，提

升公司在热电联产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能源实业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5﹞ 618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标

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153,205万元。 经协商一致， 交易双方确定标的公司100%股权价值为152,

730万元。 本次评估基准日后，标的公司将向股权转让前的股东进行7,000万元（含税）的现金分红，该等分红金额将在

标的公司的股权价值中进行相应扣减。因此，交易双方最终协商确定标的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45,

730万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145,730

(�尚未确定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_______

支付安排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详见本公告第五部分“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二款“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安排” 。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7月15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湖州南

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公司9名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本次购买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尚需提交物产环能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卖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卖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对应交易金额

（万元）

1 美欣达欣旺能源有限公司 南太湖科技100%股权 145,730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美欣达欣旺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2MA29JJKF4N

成立日期 2017/05/05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天字圩路288号7幢309室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新区龙溪街道环山路899号美欣达产业研究院F座二楼

法定代表人 王凌杰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主营业务

热电厂的运营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热电厂的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煤炭经营（无存储）；热

电技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

（三）公司与欣旺能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经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欣旺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南太湖科技为浙江省内热电联产领域的成熟企业，以燃煤热电联产耦合生物质、固废处置为主营业务，承担工业园

区内的集中供热服务。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欣旺能源持有的南太湖科技的10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冻结等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

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南太湖科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成立于2014年3月，2017年12月建成投产，现有锅炉总容量480t/h，发电机

组装机容量48MW。

4、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3096775846H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

更

√是 □否

成立日期 2014/03/18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重兆村汇源路1号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重兆村汇源路1号

法定代表人 曹建忠

注册资本 32,000万元

主营业务 蒸汽、热水、电力的生产供应及灰渣再利用。

所属行业 D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标的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美欣达欣旺能源有限公司 32,000万元 1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标的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2,000万元 100%

（3）其他信息

本次交易不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的情况。

经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南太湖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标的资产名称 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100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是 □否

项目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5月/

2025年5月31日

资产总额 926,300,128.10 970,383,417.50

负债总额 500,815,465.75 496,265,060.63

净资产 425,484,662.35 474,118,356.87

营业收入 561,956,521.17 213,922,263.53

净利润 130,850,641.39 48,633,694.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7,276,602.16 47,426,983.44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5﹞618号），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南太湖科

技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南太湖科技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53,205

万元，与账面价值41,349.58万元相比,评估增值111,855.42万元，增值率为 270.51%。 经协商一致，交易双方确定标的

公司100%股权价值为152,730万元。 本次评估基准日后，标的公司将向股权转让前的股东进行7,000万元（含税）的现

金分红，该等分红金额将在估值标的公司的股权价值中进行相应扣减。因此，交易双方最终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股权转

让价款为人民币145,730万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股权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的协商定价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145,730

(�尚未确定

评估/估值基准日 2024/12/31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价值： 153,205��（万元）

评估/估值增值率：270.51�%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2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州

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

元评报﹝2025﹞618号），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分

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南太湖科技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961,996,526.47元，评估价值1,056,722,176.22元，评估增值94,725,649.75� 元，增值率为 9.85%；

负债账面价值 548,500,690.67�元，评估价值538,396,808.37�元，评估减值10,103,882.30元，减值率为1.84%；股东全

部权益账面价值 413,495,835.80元，评估价值 518,325,367.85�元，评估增值104,829,532.05�元，增值率为 25.35%。

（2）收益法评估结果

本次评估中，南太湖科技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形成收益主体，假设南太湖科技在经营

期限内其经营方向和经营模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收益口径以南太湖科技的合并口径为基础，剔除非经营性资产与其

相关收益，即包括南太湖科技及其列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全部收益。计算公式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自由现金

流评估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非经营性负债的价值－付息债务。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永续期

一、营业收入 50,283.87 49,861.45 49,862.49 49,863.55 49,864.65 49,864.65

二、营业利润 13,600.00 12,736.79 12,580.10 14,378.00 14,677.28 14,677.28

三、息税前利润 13,600.00 12,736.79 12,580.10 14,378.00 14,677.28 14,677.28

减：所得税 2,037.37 1,903.56 1,877.92 2,157.61 2,071.01 2,071.01

四、息前税后利润 11,562.63 10,833.23 10,702.18 12,220.39 12,606.27 12,606.27

加：折旧摊销 6,839.22 7,003.94 7,078.99 5,185.72 4,845.11 4,845.11

减：资本性支出 9,135.83 1,688.34 1,551.57 194.66 3,935.19 3,935.19

减：营运资金补充 178.86 127.33 -31.07 470.32 74.38 0.00

五、企业自由现金流 9,087.16 16,021.50 16,260.67 16,741.13 13,441.81 13,516.19

六、折现额 8,718.20 14,147.00 13,215.00 12,522.40 9,253.30 107,572.70

七、现金流累计值 165,430.00

八、企业价值 178,925.09

九、付息负债 25,720.40

十、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53,205.00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 南太湖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1,532,050,

000.00元。

（3）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南太湖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518,325,367.85元，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1,532,

050,000.00元，两者相差 1,013,724,632.15元，差异率为 66.17%，主要原因如下：

1）南太湖科技属于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根据国家发改委2023年12月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标的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中的煤电技术及装备，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鼓励类行业。这个行业发展潜力巨大，主

要体现在：我国一直重视集中供热行业的发展，特别是针对以热电联产形式实现的集中供热项目，近年来，我国颁布了

多项优惠政策支持集中供热行业发展。《“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十三五” 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提出鼓励

热电联产机组替代燃煤小锅炉，推进城市集中供热；《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按照“以热定电” 的原则规划建设

热电联产项目，优先发展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积极的产业政策将为集中供热行业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有助于行业发

展；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在先进制造业的加速培育、部分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等各类因素综合影响下，工业

用热需求仍将保持增长。

2）南太湖科技位于湖州市南浔区，有市场份额优势及较高的市场认可度，账面价值不能全面反映其真实价值。 因

此，资产基础法仅能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而不能全面、合理的体现各项资产综合的获利能力及企业的成长性，并

且也无法涵盖诸如在执行合同、客户资源、销售网络、企业资质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收益法是采用预期收益折现的途径

来评估企业价值，不仅考虑了企业以会计原则计量的资产，同时也考虑了在资产负债表中无法反映的企业实际拥有或

控制的资源，如在执行合同、客户资源、销售网络、企业资质等，而该等资源对企业的贡献均体现在企业的净现金流中。

南太湖科技业务模式已经逐步趋于成熟，在延续现有的业务内容和范围的情况下，未来收益能够合理预测，与企业未来

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折现率也能合理估算，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好体现企业整体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1,532,050,000.00元作为南太湖科技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5﹞618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标的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股权的评估价值确认结果为人民币153,205万元。 经协商一致，交易双方确定标的公司100%股权价

值为152,730万元。 本次评估基准日后，标的公司将向股权转让前的股东进行7,000万元（含税）的现金分红，该等分红

金额将在估值标的公司的股权价值中进行相应扣减。 因此，交易双方最终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45,730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以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并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物产环能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交易价格与评估值之间不存在较大差异，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因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商誉，若南太湖科技经营业绩不及预期可能存在计提商誉减值

的风险。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物产环能与欣旺能源、南太湖科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欣旺能源持有的南太湖科技100%股权。 转让完成

后，欣旺能源不再持有南太湖科技股权，具体内容如下。

（一）协议各方

转让方：美欣达欣旺能源有限公司

受让方：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上述任何一方单称为“一方” ，合称为“各方” 。

（二）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安排

交易双方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45,730万元，全部以现金形式分期

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付款安排如下：

第一期：自以下支付先决条件全部得以满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物产环能应支付定金3,000万元，前述定金将于交

割日自动转变为股权转让价款：1、《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之配套文件及转让方之控股股东连带责任保证协议等有

关协议已签署并生效；2、转让方未出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严重违约行为或虽出现但已按约采取补救措施；

第二期：自标的公司完成高新技术企业复评并取得新一期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物产环能应支付

30,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

第三期：自以下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先决条件全部得以满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物产环能应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

价款，即112,730万元：1、本次交易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完成交割；2、标的公司及转让方完成本次交易涉及的各

项变更登记/备案手续；3、标的公司及转让方就过渡期作出的承诺得到切实地履行；4、标的公司未因交割日前的原因受

到重大不利影响或虽受到重大不利影响但已采取令物产环能认可的补救措施；5、转让方未出现严重违约行为或虽出现

但已按约采取补救措施。

（三）过渡期安排

自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之次日起至交割日（最迟不晚于2025年12月31日）为过渡期。

以标的股权完成交割为前提，过渡期内，标的公司实现的净利润由物产环能享有，如发生亏损的由转让方承担。

（四）违约责任

除另有约定外， 违约方应就其违约行为给协议其他各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合法权益而支出的一切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评估费、审计费、调查取

证费、执行费、差旅费等。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至完成交割之日，如转让方或受让方单方解除协议，除依法依约有效解除外，此等解除行

为无效，另一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至完成交割之日，如违约方以事实行为表明不再继续履行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义务且经守约方通知后仍不适当履行的，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双倍

返还定金或没收定金。

（五）特别约定事项

截至2025年5月31日，标的公司对转让方欣旺能源尚有1.57亿元其他应收款。 因此，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尚存在对标

的公司的资金占用/借用的情况。 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应当在物产环能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后的24小时内无条件完

成对前述资金占用/借用的全额清偿，并承诺清偿之日起不再对标的公司有任何资金占用/借用情况。 同时，转让方承诺

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再新增对标的公司资金占用/借用的情况。 转让方及其关联方按约定应在交割日前全

额偿还上述对标的公司的借用/占用资金。

（六）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股权转让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其项下产生的任何争议的解决应适用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

签署或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引起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如果在一方向另一方发出书

面通知要求就争议开始进行协商后30日内争议未能得到解决，各方同意将相关争议交由原告方住所地法院管辖。

（七）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以及有效期

《股权转让协议》自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名章）并加盖公章；本

次交易所依据的评估报告在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完成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物产环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及物产环能看好热电联产行业及标的公司发展前景， 旨在提升公司在热电联产领域的市场占有

率，并实现经营效能与规模体量的协同跃升，从而进一步巩固公司的行业领先地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进一步推

动公司能源实业板块业务的发展及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巩固市场竞争优势、提升高端制造板块整体效益、增强核

心竞争力，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太湖科技将作为物产环能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资金来源为物产环能的自筹资金，不影响物产环能的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及

物产环能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风险分析

本次交易需在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满足后方可达成， 因此本次交易能否顺利完成交割及交割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是公司从长远利益出发而做出的慎重决策，尽管物产环能前期就上述标的公司做了充分尽调及严谨

的调研与论证，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不能排除交易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等。公司及物产环

能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根据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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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十届二十九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10日以书面、传真和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同意票9票， 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当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湖州南太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300838 证券简称：浙江力诺 公告编号：2025-042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07月16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7月16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7月16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上望街道望海路2899号公司会议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晓宇先生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1人，代表股份79,32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91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人，代表股份78,657,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007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50人，代表股份668,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4%。

2、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授权

委托代表共51人，代表股份66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50人，代表股份668,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4%。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216,700 102,900 6,300 股份数量（股） 559,700 102,900 6,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623% 0.1297% 0.0079%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3.6747% 15.3835% 0.9418%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2.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200,100 102,900 22,900 股份数量（股） 543,100 102,900 22,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414% 0.1297% 0.0289%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1.1930% 15.3835% 3.4235%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3.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199,600 102,900 23,400 股份数量（股） 542,600 102,900 23,4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408% 0.1297% 0.0295%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1.1183% 15.3835% 3.4983%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4.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205,100 102,900 17,900 股份数量（股） 548,100 102,900 17,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477% 0.1297% 0.0226%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1.9405% 15.3835% 2.676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议案5.0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200,100 102,900 22,900 股份数量（股） 543,100 102,900 22,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414% 0.1297% 0.0289%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1.1930% 15.3835% 3.4235%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议案6.00《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194,600 107,900 23,400 股份数量（股） 537,600 107,900 23,4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345% 0.1360% 0.0295%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0.3708% 16.1310% 3.4983%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议案7.00《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205,100 102,900 17,900 股份数量（股） 548,100 102,900 17,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477% 0.1297% 0.0226%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1.9405% 15.3835% 2.676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议案8.00《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199,600 102,900 23,400 股份数量（股） 542,600 102,900 23,4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408% 0.1297% 0.0295%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1.1183% 15.3835% 3.4983%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议案9.00《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195,100 112,900 17,900 股份数量（股） 538,100 112,900 17,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351% 0.1423% 0.0226%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0.4455% 16.8785% 2.676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议案10.00《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205,100 102,900 17,900 股份数量（股） 548,100 102,900 17,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477% 0.1297% 0.0226%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1.9405% 15.3835% 2.676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议案11.00《关于修订〈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205,100 102,900 17,900 股份数量（股） 548,100 102,900 17,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477% 0.1297% 0.0226%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1.9405% 15.3835% 2.676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议案12.00《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205,100 102,900 17,900 股份数量（股） 548,100 102,900 17,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477% 0.1297% 0.0226%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1.9405% 15.3835% 2.676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议案13.00《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79,205,100 102,900 17,900 股份数量（股） 548,100 102,900 17,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477% 0.1297% 0.0226%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1.9405% 15.3835% 2.676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议案14.00《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0,193,900 113,600 22,900 股份数量（股） 532,400 113,600 22,90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3286% 0.5588% 0.1126%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79.5934% 16.9831% 3.4235%

关联股东陈晓宇先生、余建平先生、王秀国先生、戴美春先生、宋虬先生、冯辉彬先生、卢正原先生、李雪梅女士已回避表决，以上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的58,995,500股股份不计入上述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罗小杭律师、徐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力诺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16日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盛通股份

股票代码：002599

信息披露义务人：栗延秋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一致行动人（一）

姓名：贾子裕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一致行动人（二）

姓名：贾子成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一致行动人（三）

姓名：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450号9幢320室

权益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减少

签署日期：2025年7月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盛

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公司、上市公司、盛通股份 指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栗延秋

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指栗延秋、贾子裕、贾子成、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易米基金元盛一号 指 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

本报告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或取整原因。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姓名：栗延秋

性别：女

国籍：中国

2、姓名：贾子裕

性别：女

国籍：中国

3、姓名：贾子成

性别：男

国籍：中国

4、企业名称：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易米基金元盛一号” ）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450号9幢320室

以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栗延秋为贾子裕、贾子成之母，三人均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持有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原因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本变化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若

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历史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27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股） 实施后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78,255,528 24.10% 324,683,378

贾子裕 8,920,200 2.75% 324,683,378

贾子成 11,250,000 3.46% 324,683,378

合计 98,425,728 30.30% 324,683,378

1、2018年权益变动情况

2018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减少0.0031%。 具

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0 78,255,528 0.00% 24.10% 324,683,378

贾子裕 10,000 8,910,200 -0.0031% 2.75% 324,683,378

贾子成 0 11,250,000 0.00% 3.46% 324,683,378

合计 0 98,415,728 -0.0031% 30.30% 324,683,378

2、2017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注销

2019年1月4日，公司2017年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合计134,932股，公司股本减少至324,548,446股，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增加0.02%。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0 78,255,528 +0.01% 24.11% 324,548,446

贾子裕 0 8,910,200 0.00% 2.75% 324,548,446

贾子成 0 11,250,000 +0.01% 3.47% 324,548,446

合计 0 98,415,728 +0.02% 30.32% 324,548,446

3、2019年权益变动情况

2019年3月-7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减少

2.75%。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持股比例 股本

（股）

栗延秋 0 78,255,528 0.00% 24.11% 324,548,446

贾子裕 8,910,200 0 -2.75% 0.00% 324,548,446

贾子成 0 11,250,000 0.00% 3.47% 324,548,446

合计 8,910,200 89,505,528 -2.75% 27.58% 324,548,446

4、2018年度权益分派

2019年8月2日，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公司股本数量增加至548,456,685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增加0.16%。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54,778,870 133,034,398 +0.14% 24.26% 548,456,685

贾子成 7,875,000 19,125,000 +0.02% 3.49% 548,456,685

合计 62,653,870 152,159,398 +0.16% 27.74% 548,456,685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贾子裕已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自本表开始不再单独列示。

5、2019年权益变动情况

2019年9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减少0.04%。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243,300 132,791,098 -0.04% 24.21% 548,456,685

贾子成 0 19,125,000 0.00% 3.49% 548,456,685

合计 243,300 151,916,098 -0.04% 27.70% 548,456,685

6、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注销

2019年10月21日，公司2017年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合计155,672股，公司股本减少至548,301,013股，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增加0.01%。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0 132,791,098 +0.01% 24.22% 548,301,013

贾子成 0 19,125,000 +0.00% 3.49% 548,301,013

合计 0 151,916,098 +0.01% 27.71% 548,301,013

7、2020年权益变动情况

2020年3月2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减少

1%。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5,483,000 127,308,098 -1.00% 23.22% 548,301,013

贾子成 0 19,125,000 0.00% 3.49% 548,301,013

合计 5,483,000 146,433,098 -1.00% 26.71% 548,301,013

2020年5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减少0.51%。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2,810,000 124,498,098 -0.51% 22.71% 548,301,013

贾子成 0 19,125,000 0.00% 3.49% 548,301,013

合计 2,810,000 143,623,098 -0.51% 26.19% 548,301,013

8、业绩补偿股份注销

2020年7月-2021年4月，因业绩补偿股份注销，公司总股本变为544,527,832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

股份累计增加0.19%。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

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

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0 124,498,098 +0.16% 22.86% 544,527,832

贾子成 0 19,125,000 +0.02% 3.51% 544,527,832

合计 0 143,623,098 +0.19% 26.38% 544,527,832

9、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

2021年10月11日，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终止实施，公司总股本减至542,266,25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的股份累计增加0.11%。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

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

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0 124,498,098 +0.10% 22.96% 542,266,250

贾子成 0 19,125,000 +0.01% 3.53% 542,266,250

合计 0 143,623,098 +0.11% 26.49% 542,266,250

10、2022年权益变动情况

2022年2月1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资产管理需要，增加一致行动人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并向其转让所

持公司股份9,7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数量未变化。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

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

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9,756,000 114,742,098 -1.80% 21.16% 542,266,250

贾子成 0 19,125,000 0 3.53% 542,266,250

易米基金元盛

一号

9,756,000 9,756,000 +1.80% 1.80% 542,266,250

合计 0 143,623,098 0 26.49% 542,266,250

11、注销回购股份

2022年7月1日，公司注销2019年部分回购股份4,679,533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累计增加0.23%。 具体

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

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

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0 114,742,098 +0.18% 21.34% 537,586,717

贾子成 0 19,125,000 +0.03% 3.56% 537,586,717

易米基金元盛

一号

0 9,756,000 +0.02% 1.81% 537,586,717

合计 0 143,623,098 +0.23% 26.72% 537,586,717

12、2023年权益变动情况

2023年7月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5,000,00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累计减少

0.93%。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

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

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0 114,742,098 0.00% 21.34% 537,586,717

贾子成 0 19,125,000 0.00% 3.56% 537,586,717

易米基金元盛

一号

5,000,000 4,756,000 -0.93% 0.88% 537,586,717

合计 5,000,000 138,623,098 -0.93% 25.78% 537,586,717

13、2025年权益变动情况

2025年5月28日至2025年7月16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4,953,20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累计减少1.02%。 具体如下：

姓名

持股数量

变化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变化

实施后

持股比例

股本

栗延秋 4,953,200 109,788,898 -0.93% 20.61% 532,679,787

贾子成 0 19,125,000 0.00% 3.59% 532,679,787

易米基金元盛

一号

500,000 4,256,000 -0.09% 0.80% 532,679,787

合计 5,453,200 133,169,898 -1.02% 25.00% 532,679,787

注：1、本节数据如有差异，为小数四舍五入所致。

2、本节持股比例中，总股本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

3、 公司于2025年7月3日完成注销回购股份事项， 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37,586,717股变更为532,679,787股

（具体情况详见2025028号公告）。 本次变动前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按照当时股本537,586,717股扣除回购账户4,906,

930股后532,679,787股计算，变动后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按照现时股本532,679,787股计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栗延秋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3,100万股。 贾子成、易米基金元盛一号持有

的股份不存在权利受限的情况。

三、其他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栗延秋为上市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贾子裕、贾子成未担任上市公司任何职务。

2、栗延秋持有上市公司109,788,898股人民币普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61%。

3、栗延秋在其他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担任职位

北京九门坊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北京九门坊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北京和源盛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

深圳益鸿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中孚信诚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

4、栗延秋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最近3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5、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依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栗延秋（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贾子裕（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贾子成（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签章）：

_________________

2025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

股票简称 盛通股份 股票代码 00259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栗延秋

贾子裕

贾子成

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

联系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38,623,098股

持股比例： 26.0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比例：1.02%

持股数量：133,169,898股

变动后比例： 25.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无

（本页无正文，为《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栗延秋（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贾子裕（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贾子成（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签章）：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25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599� � � � � � �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权益变动

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于2025年6月3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07,900股，其一致行动人易米

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于2025年7月16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00,000股，合计减持1,207,900股，减持后，

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3,169,89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5.00%，触及5%的整数倍。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栗延秋女士于2025年6月3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07,900股，其一致行动人易米基金元盛

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于2025年7月16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00,000股，合计减持1,207,900股，减持后，栗延秋女

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3,169,8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0%。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4,377,798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的25.23%。

2025年6月3日至2025年7月16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1,20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本次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

有公司股份133,169,898股，占总股本比例为25.00%。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数量 减持比例（%）

栗延秋 集中竞价 2025年6月3日 8.50 707,900 0.13

易米基金元盛一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大宗交易 2025年7月16日 8.00 500,000 0.09

合计 - - 1,207,900 0.23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注）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注）

1 栗延秋 110,496,798 20.74 109,788,898 20.61

2

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4,756,000 0.89 4,256,000 0.80

3 贾子成 19,125,000 3.59 19,125,000 3.59

合计持有股份 134,377,798 25.23 133,169,898 25.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321,225 9.07 47,113,325 8.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86,056,573 16.16 86,056,573 16.16

注：上述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于2025年7月3日完成注销回购股份事项，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37,586,717股变更为532,679,787股（具

体情况详见2025028号公告）。 本次变动前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按照当时股本537,586,717股扣除回购账户4,906,930股

后532,679,787股计算，变动后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按照现时股本532,679,787股计算。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北京盛通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